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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600463       公告编号：临 2021-031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涉及诉讼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二审终审判决。 

 上市公司下属分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奥达空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达生物公司”)

给付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分公司”）

租金 23,169,328 元，水电费合计 292,197.6 元，违约金 1,315,584 元，物业分

公司给付奥达生物公司的资产折价款 22,419,665.17 元及案件受理费。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判

决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三中院”）作出的终审判决，

经公司初步判断，通过本次诉讼，有利于公司及时收回被拖欠租金，盘活涉诉资

产，由于本次案件的执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经审计的公司财务报告

为准。 

 

近日，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物业分公

司收到北京市三中院的《民事判决书》[(2021)京 03 民终 4198 号]，北京市三中

院对本次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终审判决。本次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重大诉讼起诉的一审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2 月 1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空港股份关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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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分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二）本次重大诉讼起诉的二审情况 

1、本次重大诉讼的二审基本情况 

（1）二审诉讼机构名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诉讼机构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 32 号 

（2）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物业

管理分公司 

负责人：李治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臣，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乔思，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奥达空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志良 

2、上诉请求的内容 

（1）撤销一审判决； 

（2）改判支持我公司全部诉讼请求，驳回奥达生物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奥达生物公司承担。 

3、上诉的事实与理由 

（1）事实认定错误 

① 双方解除合同是因为奥达生物公司拖欠租金所致； 

② 我公司与奥达生物公司交割投资资产是留置还是同意利用一审法院未查

清； 

③ 涉案评估报告存在如下错误：第七页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评估价值=重

置成本*成新率）进行评估，成新率的确定根据装修及设备的使用情况按分项工

程分别给出鉴定成新率，本案所评估的资产启用时间是 2013 年至 2017 年不等，

这些财产虽部分未使用，但从资产折旧的角度讲，评估报告确定 90%以上的成新

率，明显不合理；附件 1 资产评估明细表 3.1 项，拆除工程 290,298.71 元，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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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费用作为中间费用产生，不符合资产的定义，不属于资产，应予以扣除。 

（2）法律适用错误 

①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即使一审法院判决我公司给予奥达生物公司补偿也

应是部分补偿，而不是全额补偿； 

② 我公司与奥达生物公司约定的违约金并未明显高于我公司所遭受的损失，

奥达生物公司应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 

4、被告答辩及理由 

被告答辩：同意一审判决。 

二、二审判决情况 

（一）维持北京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 0113 民初 6013 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 

（二）撤销北京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 0113 民初 6013 号民事判决第四

项、第六项； 

（三）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

给付奥达空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资产折价款 22,419,665.17 元； 

（四）驳回奥达空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缓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评估费 70,000 元，由奥达空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5,090 元（已交纳），

由北京空港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负担 64,910 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7日内交纳）。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 157,646 元，由奥达空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 81,753 元，由奥达空港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承担 5,945 元（已交纳），由北京空港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

公司负担 75,808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 175,500 元，由北京空港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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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负担 163,883 元（已交纳），由奥达空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承担 11,617 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判决为北京市三中院作出的终审判决，通过本

次诉讼，有利于公司及时收回被拖欠租金，盘活涉诉资产，由于本次案件的执行

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影响以经审计的公司财务报告为准。 

四、报备文件  

（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 03 民终 4198 号]； 

（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京 03 民终 4198 号]。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2 日 


